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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執行委員會 

會員通告第 02 / 18 號 

 

 部門就實施《2012 年香港海關(紀律)(修訂)規則》(2012 年第 63

號法律公告)(《修訂規則》)，並就處理委任律師代表申請實施改善行政安排

的建議徵詢本會及部隊各工會意見。 

 

 《修訂規則》的背景，原於終審法院在「警員林少寶(訴)警務處

處長一案(終院民事上訴 2008 年第 9 號)」中裁定，《警察(紀律)規例》中訂

明「禁止被控人員在紀律處分程序中委任律師代表」的條文抵觸《香港人權

法案》第十條有關接受公正公開審問的權利，故屬違憲及無效。 

 

 由於終審法院以上的裁決對各紀律部隊執行相關附屬法例時有

連帶性影響，香港政府遂於 2012年 5月把《修訂規則》，連同另外五條紀律

部隊的修訂規例一併提交立法會展開有關審議程序。 

 

 自 2009 年終審法院作出以上的裁決後，部門已實施行政措施，

容許被控人員申請委任律師或其他形式代表出席紀律聆訊，並以公平原則去

處理有關申請；相關的行政指引訂明，如被控人員可被判處「指明懲罰 - (革

職、迫令退休 或 降級)」，部門便會慎重考慮批准有關申請。 

 

 就《修訂規則》所規限的範圍內，部門會推行以下的行政措施，

並將納入部門內部指引： 

 

- 在正式紀律個案聆訊前評估可能判處的懲罰 

 如部門評估後認為被控人員的違紀指控在證明屬實的情況下可能被判

處指明懲罰，而被控人員決定申請委任律師代表，則其申請會獲批准；

至於評估為非指明懲罰的個案，如被控人員申請委任律師代表，有關

當局會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在考慮各項因素後(例如指控及可能罰則

的嚴重性、個案是否可能涉及法律論點、該人員的陳詞能力等)，才決

定應否批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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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評估 / 懲罰由非指明懲罰改為指明懲罰的安排 

 如評估可能判處的懲罰由非指明懲罰改為指明懲罰，基於公平原則考 

慮，被控人員將獲通知，若他先前沒有就個案委任律師代表，可重新

考慮是否提出申請；如被控人員決定不申請委任律師代表，部門會按

既定程序就該個案作出裁決；如被控人員決定申請委任律師代表，其

申請會獲批准。 

- 在紀律聆訊期間由一名紀律部隊人員代表辯護 

 經立法會及香港政府內部進一步商議後，部門原則上同意，除非有利

益衝突，否則將一律批准被控人員由部門內身為大律師或律師的紀律

部隊人員代其辯護的申請；然而，代表被控人員的現職人員的職級應

低於聆訊案件的主審人員，以避免對主審人員構成壓力，並確保主審

人員為使聆訊能公平地進行。 

當局現建議部門劃一允許被控人員無須經批准，由部門內身為大律師

或律師而職級低於主審人員的紀律部隊人員代其辯護；若被控人員有

意由上述人士代其辯護，衹需通知部門便可。以上劃一批准和相關安

排將會載入部門內部指引，成為行政安排。 

 

 就以上有關的修訂及部門建議的未來路向，若會員有任何意見及

建議，請向本會提出，本會必如實向管方反映；此外，有關修訂及部門建議

未來路向的諮詢文件原文，歡迎會員向本會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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